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林头镇清溪河都胜圩防汛道路项目-G329清溪河桥至林头段改建工程(一期) （项目编

号：皖E0-31-2023-0565）已由马鞍山市交通运输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关于G329清

溪河桥至林头段改建工程（一期）初步设计的批复(马交[2023]182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施工

图设计已由马鞍山市交通运输局(批准机关名称）以关于G329清溪河桥至林头段改建工程（一期）施工图

设计的批复(马交[2023]183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项目业主为含山县水利局、含山县交通运输局、

含山县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投资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含山县

水利局、含山县交通运输局、含山县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头镇（具体见“规模”）

2.2规模：林头镇清溪河都胜圩防汛道路项目-G329清溪河桥至林头段改建工程(一期)位于含山县林头
镇，主线起点位于合福铁路（K1075+890.4）北侧约200处老路上，沿老路向南下穿合福铁路、北沿江高
速，上跨杜庵河，向西南偏离老路，终于林头镇西侧威达大道西延长线上。连接线起于G329主线，向东
上跨淮南铁路，终于威达大道与现状G329交口，主线长约1.4公里，连接线长约0.25公里。主线采用一级
公路标准，起点至高速互通出口段采用双向6车道，路基宽度33米；高速互通至终点段采用双向4车道，
路基宽度25.5米；连接线采用城市次干道标准，双向四车道，路基宽度28米。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共设2处涉铁桥梁、1处跨河桥梁、连接线两侧敷设人非系统。
本次招标范围为一般公路段（主线K0+306至K1+316），涉铁路段不在本次招标范围。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涵工程、交叉工程、环保及景观设计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及照明工程
等。（详见“工程量清单”）

2.3工期

计划工期：420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2024年1月20日（实际开工日期以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2025年3月14日

2.4招标范围：工程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施工承包（详见工程量清单）

2.5标段划分：本工程划分1个标段。

2.6招标控制价及最高投标限价（人民币）：

本工程招标控制价为71498942.38元，本工程最高投标限价为61141601.02元。

【注：本工程最高投标限价=本工程招标控制价×85%（限价系数），暂列金额，暂估价不参与下浮，

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以上（含二级）资质。投标人须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并具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和投标保证金材料（按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格

式要求提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

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本段规定仅适用

于根据《关于发布公路工程从业企业资质名录的通知》（厅公路字〔2011)114号）要求，招标人应通过名



录对投标人资质条件进行审核的公路施工企业，即：施工特级、一级及交通工程资质企业。)

投标人业绩要求：自2018年1月1日(含)以来，投标人至少完成过一个公路工程的新建或改建的施工业

绩，且业绩合同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单份的合同金额为4900万元以上（含4900万元）；

（2）公路等级：一级公路等级以上（含一级公路）。

以上业绩，投标人须提供一份业绩同时满足以上要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且联合体

牵头人须在该业绩中承揽施工内容。

注：

①业绩的认定时间以（合同工程完工证书或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或工程交工证书或工程交工验收
鉴定书或工程竣工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或（公路工程(标段)交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委员会出具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或质量监督机构对各参建单位签发的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等验收资料中日期

为准。上述材料无时间的，评委会不予认可。（若一份材料有多个时间的，有一个时间满足即可）。

②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网

址：http://glxy.mot.gov.cn/）中查询到的企业“业绩信息”具体内容的查询截图。在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

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无法查询，但可在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中查询的，应附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查

询到的业绩网页截图。

③业绩应当是投标人所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项目，且该项目合同中“工程内

容”范围内的全部工程均已交工（或竣工）验收。本条所指的交工（或竣工）验收，系指项目合同中“工程

内容”范围内的全部工程均已交工（或竣工）验收，并且投标文件中须附（合同工程完工证书或合同工程

完工验收鉴定书或工程交工证书或工程交工验收鉴定书或工程竣工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或（公路

工程(标段)交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委员会出具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或质量监督机构对各参建单位签

发的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等验收资料。

④若投标人提供的业绩合同、交工（或竣工）验收材料、业绩网页截图材料（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

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或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业绩网

页截图），未反映上述业绩要求的内容，则投标文件中另须提供其他证明材料。其他证明材料是指：甲方

证明材料。若投标文件中提供甲方证明材料，则甲方证明材料须写明上述业绩要求的内容、甲方经办人姓

名及联系电话，且业绩甲方证明材料中的甲方公章须和合同中的甲方公章单位一致。不符合要求的，评委

会不予认可。证明材料格式自拟。

⑤投标文件中须附的业绩材料包括：业绩合同、交工（或竣工）验收材料、业绩网页截图材料（交通
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或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业绩网页截图）、其他证明材料（若有），以上材料均为复印件（影印件）。

⑥业绩中招标人、合同发包人（甲方）名称和验收资料业主单位名称应一致。如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
业主单位发生改变，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变更材料。

⑦投标人提供的业绩材料不满足以上要求的，评委会不予认可。
 3.2本次招标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并

在投标文件中提交联合体协议书；

（2）联合体成员（包括联合体牵头人）数量不得超过2家，且联合体牵头人须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二级以上（含二级）资质且负责施工内容。 

（3）联合体参加投标的，必须由联合体牵头人进入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在上传投标文件前

通过“联合体邀请”模块邀请所有联合体成员单位。被邀请的联合体成员单位进入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

统，通过右上角“消息提醒”—“邀请提醒”—“联合体邀请”确认接受邀请后，方可组成有效的联合体，由联合

体牵头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交联合体协议。

（4）为进一步维护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请投标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组成联合体。招标监管

部门将严厉打击恶意重复组成联合体扰乱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的行为，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3.3投标人可就本项目的全部标段投标。

    3.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

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5拟派本项目的项目经理（仅限一人）须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1）具备公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且在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单位注册；

（2）具备有效的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拟派的项目经理至少完成过一个公路工程的新建或改建的施工业绩，且业绩合同同时满足以下

要求：

1）单份的合同金额为4900万元以上（含4900万元）；

2）公路等级：一级公路等级以上（含一级公路）。

以上业绩，投标人须提供一份业绩同时满足以上要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且联合体

牵头人须在该业绩中承揽施工内容。

注：

①上述“拟派项目经理的施工业绩”是要求该项目经理在其所提供的施工业绩中担任“项目经理”职务。

②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网

址：http://glxy.mot.gov.cn/）中查询到的企业“业绩信息”具体内容的查询截图。在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

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无法查询，但可在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中查询的，应附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查

询到的业绩网页截图。

③业绩应当是投标人所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项目，且该项目合同中“工程内

容”范围内的全部工程均已交工（或竣工）验收。本条所指的交工（或竣工）验收，系指项目合同中“工程

内容”范围内的全部工程均已交工（或竣工）验收，并且投标文件中须附（合同工程完工证书或合同工程

完工验收鉴定书或工程交工证书或工程交工验收鉴定书或工程竣工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或（公路

工程(标段)交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委员会出具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或质量监督机构对各参建单位签

发的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等验收资料。



④若投标人提供的业绩合同、交工（或竣工）验收材料、业绩网页截图材料（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

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或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业绩网

页截图），未反映上述业绩要求的内容，则投标文件中另须提供其他证明材料。其他证明材料是指：甲方

证明材料。若投标文件中提供甲方证明材料，则甲方证明材料须写明上述业绩要求的内容、甲方经办人姓

名及联系电话，且业绩甲方证明材料中的甲方公章须和合同中的甲方公章单位一致。不符合要求的，评委

会不予认可。证明材料格式自拟。

⑤投标文件中须附的业绩材料包括：业绩合同、交工（或竣工）验收材料、业绩网页截图材料（交通
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或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业绩网页截图）、其他证明材料（若有），以上材料均为复印件（影印件）。

⑥业绩中招标人、合同发包人（甲方）名称和验收资料业主单位名称应一致。如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
业主单位发生改变，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变更材料。

⑦投标人提供的业绩材料不满足以上要求的，评委会不予认可。
3.6拟派本项目的项目总工（仅限一人）须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1）具备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注：职称证书上的专业须为公路工程相关专业或提

供其他能证明是公路工程相关专业的相关证明材料,公路工程相关专业包括公路工程、桥梁工程、公路与桥

梁工程、交通土建、隧道（地下结构）工程、交通工程等专业）；

（2）具备有效的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7信誉要求：

（1）投标人、项目经理无被安徽省外的省级(含)以上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处罚限制投标或限制承揽

项目或“投标时，不予通过资格审查”的不良记录（该不良记录在有效期内）；

（2）投标人、项目经理无被安徽省内的地市级(含)以上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处罚限制投标或限制承

揽项目或“投标时，不予通过资格审查”的不良记录（该不良记录在有效期内）。

（3）投标人不得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

①投标人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②投标人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③投标人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④投标人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

（以上仅以开标当日“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中“信用信息报告”查询结果为

准，不寻求外部证据）。

3.8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已从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获取招标文件。

3.9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采用汇款方式递交的，必须从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开户银行基本账户足

额转出。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可于本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3年12月25日17时30分，进入马鞍山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网址：http://zbcg.mas.gov.cn），办理网上用户登记，然后登录马鞍山市公共资源新

版交易系统(http://zbcg.mas.gov.cn/TPBidderNew/)获取招标文件和其他相关资料。网上用户登记详见



《马鞍山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网上用户登记流程须知》。参加多个标段投标的投标人必须分别获取相应

标段的招标文件，并对每个标段单独递交投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0元，图纸每套售价0元，招标人根据对本合同工程勘察所取得的水文、地质、

气象和料场分布、取土场、弃土场位置等资料编制的参考资料每套售价0元，售后不退。

4.3对招标文件的异议，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提出，由投标人自行登录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

统进行提出，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将以网上方式予以回复，投标人在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中自行

查看，受理异议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林芝，0555-5200336。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招标人将于下列时间和地点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勘并召开投标预备会。(本项目不采用)

踏勘现场时间：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集中地点：   /         

投标预备会时间：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地点：    /         

5.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4年1月10日09时00分。

5.3需要递交的投标文件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递交且系统接收成功

的电子投标文件（电子投标文件的制作: 详见《马鞍山市公共资源新版交易系统投标人端操作手册》,网

址：http://zbcg.mas.gov.cn/masggzy/0be0099b-bc8b-4033-88d5-8ed94c8522d1/85681480-2d0f-

4b0d-b9f4-bb8e42e536c5/马鞍山市公共资源新版交易系统投标人端操作手册.docx）。

5.4投标文件递交地点：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5.5逾期递交的投标文件，系统不予受理。

5.6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投标保证金接受的形式详见招标文件；若采用网银、电汇、转账形式提交投标保证金的，选择

以下一家银行进行缴费：

账户1

户 名：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马鞍山四村支行

账 号：9558831306000216105

账户2

户 名：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汇通支行

账 号：521199360961000002003075

账户3

户 名：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银行马鞍山市政广场支行

账 号：185765331282 

账户4

户 名：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20010267716366600018692 

账户5

户 名：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雨丰支行

账 号：126240010466688890000001160

5.7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开标地点：马鞍山市雨山区印山东路2009号（印山东路与湖东中路

交叉口）汇通大厦附楼五楼第5开标室。在线签到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前30分钟内。投标人解密时间：自

投标截止时间起30分钟内。

5.8本项目采取不见面开标大厅解密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无须派代表前往开标现场。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马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安徽省）（发布公告的

媒介名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含山县水利局、含山县交通运输局、

含山县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马鞍山市兴马项目咨询有限公

司 

地    址：马鞍山市含山县昭关西路33号、马鞍

山市含山县褒禅山路9号、马鞍山市含山县望梅

路龙亢大厦

地    址：马鞍山市雨山区印山东路2009号（印

山东路与湖东中路交叉口）汇通大厦附楼五楼

邮政编码：  238100   邮政编码：  243000 

联 系 人：孙孝波 联 系 人： 屈慧敏、魏秋芳

电    话：0555-4326185 电    话：0555-5200696、5206657

技术支持电话：4009980000、0555-5200194


